
 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0月營業衛生相關法規違規裁處確定案件一覽表 

 

項次 日期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罰則註記 

1 112/10/04 
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光復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光復店；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30號B1）女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

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6日抽驗女浴池水，檢驗結果不符規定，並於112年8月8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46175號裁處書處以罰鍰新臺幣2,000元整在案，於

112年8月10日送達。本局又於112年8月24日至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光復店複驗女浴池水，抽驗單號20230818007-1和20230818007-2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

CFU/mL；水中大腸桿菌群皆大於200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光復分公司 
5,000 

1.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. 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

第3點第13項 

2 112/10/11 
受處分人係禾園溫泉餐廳(市招：湯瀨溫泉，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300巷1號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於112年9月13日抽驗，案件編號

20230913005-1，檢驗結果水中大腸桿菌群為48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禾園溫泉餐廳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3 112/10/18 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松隆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松隆店；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25號）女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

經本局於112年9月26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92418-1之水中大腸桿菌群為12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松隆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4 112/10/25 
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內湖福華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內湖福華店；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80巷6號B2）女浴池之負責

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3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930021-1和20230930021-2之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22 CFU/100mL和31 

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內湖福華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5 112/10/30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中山區榮星花園公園（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3段39號）游泳池委託經營廠商「全越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

經本局於112年10月2日抽驗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930011-1和20230930011-2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000 CFU/mL，且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66 CFU/100mL及

76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
全越運動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 


